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90號

上  訴  人  車鈦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彩雲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上訴人  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敬祥 

訴訟代理人  蔡鎮隆律師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票據權利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8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訴字第3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法定代理人林敬祥分別於民國108年11

月26日及同年月29日向原審共同被告賴怡宏（下逕稱其名）

借款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共計1,000萬元（下稱系爭

借款），並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

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作為系爭借款之擔保，賴怡宏

則指示其實質控制之上訴人將借款匯至林敬祥設於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

戶）內。惟系爭支票未填載發票日，欠缺票據應記載事項，

應屬無效；且林敬祥已於108年12月4日交付現金200萬元予

賴怡宏，並匯款200萬元至其指定之上訴人帳戶，復於109年

3月13日指示伊財務經理交付561萬元現金予賴怡宏指定之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顏彩雲（下逕稱其名），共計清償96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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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元＋200萬元＋561萬元）；另林敬祥受賴怡宏委請

擔任平實思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實思路公司）負責人，

並依其要求於109年5、6月間先後挹注資金予平實思路公司

共計380萬元。是林敬祥已清償系爭借款，且兩造間並無1,0

0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爰求為

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伊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

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於賴怡宏部

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

述）。

二、上訴人則以：林敬祥向賴怡宏借款1,000萬元，賴怡宏因資

金不足而由伊出借款項，林敬祥並至伊公司交付系爭支票予

伊作為借款之擔保，惟因當時顏彩雲不在場而由賴怡宏簽

收，嗣顏彩雲返回時發現系爭支票未載發票日，遂要求林敬

祥當場蓋印日期分別為110年3月30日、110年4月1日之發票

日，則系爭支票並非無效，伊亦非受賴怡宏控制，系爭借款

之借貸關係確實存在於兩造間。又伊前因林敬祥、賴怡宏輾

轉介紹投資而與訴外人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紅星娛

樂公司）簽立「2019 WILDBEAT FESTIVAL電音派對投資合作

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林敬祥擔任保證人，紅星

娛樂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簽發未載受款人、由林敬祥背書

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予伊以擔保債權，惟其未如期

舉辦演唱會，經賴怡宏就系爭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亦未

獲清償，則林敬祥積欠1,000萬元借款及保證伊投資紅星娛

樂公司之500萬元，扣除其於108年12月4日匯款之200萬元，

尚積欠伊1,300萬元，其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被上訴人之票據債權及

1,000萬元債權關係不存在，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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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2頁，並依判決文字調

整）：

　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各匯款500萬元至林

敬祥所有之系爭帳戶內（見原審卷第21-23頁）。

　㈡林敬祥於108年11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

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見原審卷第53-

　　54頁）。　

五、本件兩造爭點：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

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

萬元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行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

前者，係票據權利人行使票據權利之前提，票據法就此舉證

責任並無明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由執票人就

票據作成之真實及有效，負舉證之責。倘票據欠缺票據法所

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如：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

者，不能認有發票之效力，即屬無效票據。後者，則係票據

債務發生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

釋，對執票人主張兩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

據債權不存在之訴時，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

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

獨立，是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不負證明之責，應由票

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

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流通性，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關

於該原因關係之存否、內容等之爭執，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

配法則處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參

照）。次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

據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5

條第1項第7款規定，發票年、月、日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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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

日期者，其支票當然無效。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上發票人欄位之簽名真正固不爭執，惟

主張其上關於發票日欄位之記載，非被上訴人所為，林敬祥

交付系爭支票予賴怡宏僅供擔保用等語，並提出由賴怡宏簽

收且發票日欄位空白之系爭支票影本為據（見原審卷第53-5

4頁），經核相符。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票據債務人既否

認系爭支票之真實及有效，執票人即上訴人自應就發票人簽

發系爭支票時，已具備票據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情負證明之

責。經查：

　1.上訴人主張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為有效票據，並

以系爭支票及賴怡宏、證人顏彩雲之證述為據。然依賴怡宏

於110年12月13日在原審證稱：「林敬祥跟我說隔天他要把

票拿過來作為借款1千萬的擔保，108年11月27日當天下午，

林敬祥就把本院卷53、54頁的支票拿過來，當天我有跟顏彩

雲說林敬祥會把票拿過來，而林敬祥拿過來時，顏彩雲剛好

可能去洗手間不在，林敬祥就把票給我，就叫我簽收。後來

顏彩雲回來了，我就把票拿給顏彩雲，顏彩雲看到沒有發票

日，林敬祥當時都還在，顏彩雲就要求林敬祥要在支票上補

日期，林敬祥就自己在那邊算日期，顏彩雲就把日期章給林

敬祥，林敬祥就把日期張蓋上去。蓋好後，林敬祥就把支票

交給顏彩雲就走了。而支票也是顏彩雲拿走。」等語（見原

審卷第276頁），而依證人顏彩雲則於111年1月24日在原審

證稱：「車鈦牛公司在108年11月26日匯款第1筆500萬給林

敬祥後，林敬祥就在108年11月27日拿鈞院卷第53、54頁的

兩張支票給我。108年11月27日當天林敬祥跟被告賴怡宏聯

絡，因為我們跟林敬祥不是那麼的熟，所以都是透過被告賴

怡宏聯繫。被告賴怡宏就告訴我林敬祥在當天大概下午的時

候會拿過來，被告車鈦牛公司跟被告賴怡宏的公司（帝杰公

司）在同一層，林敬祥當時是直接去被告賴怡宏的辦公室，

而被告賴怡宏來找我時，我不在辦公室，我在廁所，但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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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被告賴怡宏喊我的名字，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應該就是

林敬祥先生來了，我上完廁所後就去被告賴怡宏辦公室，現

場有被告賴怡宏、林敬祥，我到了之後，被告賴怡宏就把兩

張支票給我，後來看了支票之後，發現支票上的日期是沒有

押的，我就要求林敬祥一定要押，不然支票就是無效票，林

敬祥就說好，可以呀，我就說日期由林敬祥自己決定要押什

麼時候，後來我就跟被告賴怡宏的職員借一個日期章和印

泥，就整個拿進來交給林敬祥自己押，印章的日期也是林敬

祥自己調的，林敬祥蓋完第一張之後，110年字體墨汁太多

有點糊，且字體很小，所以我就回去我的公司拿我的日期

章，拿過來再給林敬祥蓋第2張，林敬祥蓋完後，就直接將

支票交給我。所以我在108年11月29日以被告車鈦牛有限公

司名義又再匯了1筆500萬給林敬祥。」等語（見原審卷第28

8頁）。則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其僅敘及林敬祥自行蓋日

期章一事，與證人顏彩雲所證述有分2次交付日期章給林敬

祥蓋印一節，所述即有所不符，而衡情分2次交付日期章蓋

印之情節，實與一般情形有別，若當日林敬祥確有分2次蓋

印之情事，證人賴怡宏豈有可能於作證時未為此陳述？況證

人賴怡宏係於110年12月13日作證時，當日即經被上訴人之

訴訟代理人質疑系爭2紙支票發票日欄的印章數字大小、印

文墨色不符等情，亦未見賴怡宏就此部分予以說明（見原審

卷第277-278頁），而證人顏彩雲係遲於111年1月24日到庭

作證，於庭訊時未經詢問即自行解釋系爭支票有分2次蓋日

期章且分2個印泥蓋印之事，其所為證述已難逕採認為真

實。況如依上訴人所述於證人顏彩雲到場時，林敬祥既仍在

場，則顏彩雲自可當場要求林敬祥自行於發票日欄填載日期

即可，豈有大費周章再分2次拿取日期章予林敬祥蓋印之必

要？再依系爭支票所蓋印之日期章大小、印泥墨色均不一致

（見原審卷第263頁），衡情顯難認係同一時間所蓋印，且

林敬祥前將未蓋印日期之系爭支票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

有將該簽收之單據影印後將影本交由林敬祥收執，則若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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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當日確在系爭支票上填載發票日再交予顏彩雲收執，何以

不另印1份存根收執？賴怡宏何以未要求林敬祥將上開其已

簽收之影本收執收回？凡此均與常情有違，故上訴人主張依

證人賴怡宏、顏彩雲之證述為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

日之證明云云，自無足採。

　2.上訴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未填載發票日，如何知悉正確之發

票日期而聲請除權判決等語，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聲請公

示催告狀所載，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非訟中心聲請公示催

告時，其支票發票日欄係填載空白，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以110年度司催字第443號裁定駁回在案，此有聲請公示催告

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147-153頁），則若被上訴人原即知悉系爭支票之發票日，

何以有在聲請公示催告時故為填載發票日期空白而遭駁回聲

請之必要？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提示系爭支票，被上

訴人經銀行之通知得知發票日期，始另填載具支票發票日日

期之聲請公示催告狀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等情，此亦有被

上訴人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155-165頁），而觀之該票據掛失止付通知

書上之發票日期，係將原填載「空白」字樣劃掉，而改以手

寫填載發票日，實核與被上訴人所述原以空白之發票日申請

嗣後經銀行通知得知發票日後始改填載發票日之情節相符，

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原即未載發票日，係經銀行通

知遭提示始得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等情為真，故上訴人前開

主張，亦屬無據。　

　3.從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支票及經賴怡宏簽收之影本

（見原審卷第53-54頁），顯見系爭支票於交付予賴怡宏收

受時，確未填載發票日，而上訴人所提出經提示之支票（見

原審卷第263-264頁），其發票日期印章字體大小、墨色並

不相同，顯難認係同一日所簽署蓋印，而證人賴怡宏、顏彩

雲所為證述之情節亦有未合，自難認上訴人所指系爭支票係

經林敬祥蓋印發票日後始交付予顏彩雲之事實為真，而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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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支票上發票日期之應記載事項

係由被上訴人所簽發或授權他人記載完成，則被上訴人抗辯

系爭支票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票據，即屬可採，故被上

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為有理

由。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

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

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

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

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

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

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

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

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

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

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

合致者，或僅證明借貸意思合致，而未能證明金錢交付者，

均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本件上訴人主張其有借款1,

000萬元予被上訴人，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

人就其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

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依證人顏彩雲於原審證述：「之前在108年10月23日林敬祥

有介紹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跟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借貸5

00萬，林敬祥表示他願意擔任借款的保證人，他會全權負

責，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大人物公司在108年10月23日匯給紅

星娛樂公司，當時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與紅星娛樂公司有簽

立合約，就是鈞院提示的卷141-143頁的合約，而該合約到

期日是108年12月15日，而林敬祥在108年12月4日有幫紅星

娛樂還款200萬至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因為先前紅星娛樂

公司的借款林敬祥有幫忙還，所以我們認為林敬祥是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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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後來林敬祥跟我說後面還有好幾場演唱會要資金，有

先跟被告賴怡宏借，但被告賴怡宏因為資金調度不夠，被告

賴怡宏就介紹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後來被告車鈦牛有限公

司有同意借款1千萬。」等語（見原審卷第287-288頁），故

依證人顏彩雲之證述，可知其係因林敬祥前曾幫紅星娛樂還

款200萬元，故認其係負責任之人，車鈦牛有限公司始同意

借款1千萬元等情，然依其所述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之時

間點為108年12月4日，顯係於本件車鈦牛公司於108年11月2

6日及同年11月29日匯款予林敬祥之時間點之後，則證人顏

彩雲證述係因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始為借款之原因，已難

採信為真實。

  2.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借款係由車鈦牛公司匯款予林敬祥，故借

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匯款之原因

多端，非必為消費借貸之關係，且依該匯款單所示，係由上

訴人匯款予林敬祥，依此僅能證明上訴人有匯款予林敬祥之

事實，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

表示合致存在。而證人賴怡宏亦不否認原證19、21、22（原

審卷第233-235、239-243頁）所示之wechat對話紀錄中

　　「Steven Lai」為其與林敬祥間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

　　277頁筆錄），則再觀之「Steven Lai」與林敬祥於108年11

月26日之對話紀錄顯示：「明天去完成手續」、「（匯款單

照片）」、「我今天先匯500萬過去，好你再收一下。」、

「明天到我公司補辦手續」；108年11月27日之對話紀錄顯

示：「今天4：30去你公司補辦手續。」、「也把票帶過

去」等語（見原審卷第303-305頁、第331頁），顯見就辦理

系爭借款、處理匯款及請林敬祥開票擔保等事宜，均係由林

敬祥與賴怡宏接洽，此實與被上訴人所抗辯系爭借款係存在

於賴怡宏與林敬祥間等情相符，依此已難認系爭借貸關係係

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再者，依上訴人匯款申請書

所載（見原審卷第21-23頁），上訴人係匯款至林敬祥個人

之帳戶，而非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依此更難認上訴人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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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之合致。

　3.至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可知借款是存在於上訴

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依證人賴怡宏於原審之證述：

「本院卷53、54頁兩張支票是林敬祥又要再跟我調1千萬，

當時林敬祥跟我說要辦一個電音派對，我說我要算一下我的

資金調度，後來我就跟林敬祥說我這裡沒有，我就介紹車鈦

牛有限公司借他1千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依證

人賴怡宏之證述內容所示，其係介紹上訴人借林敬祥1千萬

元，亦非由上訴人借款予被上訴人公司，故依證人賴怡宏之

證述，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借貸之關係存在

自明。

　4.據上，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匯款單，其金錢之流向係存在於上

訴人與林敬祥個人之間，已無從遽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

間有金錢交付之事實，且依證人顏彩雲、賴怡宏之證述，亦

無法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

合致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

公司間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關係意思表示合致之事

實，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

1,000萬元不存在，自屬有據。　

　㈣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及其

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洵屬有理。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其之票

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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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附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編號 發票日 發票人 票據號碼 票面金額

１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２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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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90號
上  訴  人  車鈦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彩雲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上訴人  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祥  
訴訟代理人  蔡鎮隆律師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票據權利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法定代理人林敬祥分別於民國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月29日向原審共同被告賴怡宏（下逕稱其名）借款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共計1,0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並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作為系爭借款之擔保，賴怡宏則指示其實質控制之上訴人將借款匯至林敬祥設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惟系爭支票未填載發票日，欠缺票據應記載事項，應屬無效；且林敬祥已於108年12月4日交付現金200萬元予賴怡宏，並匯款200萬元至其指定之上訴人帳戶，復於109年3月13日指示伊財務經理交付561萬元現金予賴怡宏指定之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顏彩雲（下逕稱其名），共計清償961萬元（200萬元＋200萬元＋561萬元）；另林敬祥受賴怡宏委請擔任平實思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實思路公司）負責人，並依其要求於109年5、6月間先後挹注資金予平實思路公司共計380萬元。是林敬祥已清償系爭借款，且兩造間並無1,00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爰求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伊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於賴怡宏部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林敬祥向賴怡宏借款1,000萬元，賴怡宏因資金不足而由伊出借款項，林敬祥並至伊公司交付系爭支票予伊作為借款之擔保，惟因當時顏彩雲不在場而由賴怡宏簽收，嗣顏彩雲返回時發現系爭支票未載發票日，遂要求林敬祥當場蓋印日期分別為110年3月30日、110年4月1日之發票日，則系爭支票並非無效，伊亦非受賴怡宏控制，系爭借款之借貸關係確實存在於兩造間。又伊前因林敬祥、賴怡宏輾轉介紹投資而與訴外人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紅星娛樂公司）簽立「2019 WILDBEAT FESTIVAL電音派對投資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林敬祥擔任保證人，紅星娛樂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簽發未載受款人、由林敬祥背書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予伊以擔保債權，惟其未如期舉辦演唱會，經賴怡宏就系爭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亦未獲清償，則林敬祥積欠1,000萬元借款及保證伊投資紅星娛樂公司之500萬元，扣除其於108年12月4日匯款之200萬元，尚積欠伊1,300萬元，其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被上訴人之票據債權及1,000萬元債權關係不存在，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2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各匯款500萬元至林敬祥所有之系爭帳戶內（見原審卷第21-23頁）。
　㈡林敬祥於108年11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見原審卷第53-
　　54頁）。　
五、本件兩造爭點：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行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前者，係票據權利人行使票據權利之前提，票據法就此舉證責任並無明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由執票人就票據作成之真實及有效，負舉證之責。倘票據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如：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者，不能認有發票之效力，即屬無效票據。後者，則係票據債務發生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執票人主張兩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時，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是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不負證明之責，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流通性，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關於該原因關係之存否、內容等之爭執，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處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第7款規定，發票年、月、日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故支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日期者，其支票當然無效。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上發票人欄位之簽名真正固不爭執，惟主張其上關於發票日欄位之記載，非被上訴人所為，林敬祥交付系爭支票予賴怡宏僅供擔保用等語，並提出由賴怡宏簽收且發票日欄位空白之系爭支票影本為據（見原審卷第53-54頁），經核相符。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票據債務人既否認系爭支票之真實及有效，執票人即上訴人自應就發票人簽發系爭支票時，已具備票據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情負證明之責。經查：
　1.上訴人主張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為有效票據，並以系爭支票及賴怡宏、證人顏彩雲之證述為據。然依賴怡宏於110年12月13日在原審證稱：「林敬祥跟我說隔天他要把票拿過來作為借款1千萬的擔保，108年11月27日當天下午，林敬祥就把本院卷53、54頁的支票拿過來，當天我有跟顏彩雲說林敬祥會把票拿過來，而林敬祥拿過來時，顏彩雲剛好可能去洗手間不在，林敬祥就把票給我，就叫我簽收。後來顏彩雲回來了，我就把票拿給顏彩雲，顏彩雲看到沒有發票日，林敬祥當時都還在，顏彩雲就要求林敬祥要在支票上補日期，林敬祥就自己在那邊算日期，顏彩雲就把日期章給林敬祥，林敬祥就把日期張蓋上去。蓋好後，林敬祥就把支票交給顏彩雲就走了。而支票也是顏彩雲拿走。」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而依證人顏彩雲則於111年1月24日在原審證稱：「車鈦牛公司在108年11月26日匯款第1筆500萬給林敬祥後，林敬祥就在108年11月27日拿鈞院卷第53、54頁的兩張支票給我。108年11月27日當天林敬祥跟被告賴怡宏聯絡，因為我們跟林敬祥不是那麼的熟，所以都是透過被告賴怡宏聯繫。被告賴怡宏就告訴我林敬祥在當天大概下午的時候會拿過來，被告車鈦牛公司跟被告賴怡宏的公司（帝杰公司）在同一層，林敬祥當時是直接去被告賴怡宏的辦公室，而被告賴怡宏來找我時，我不在辦公室，我在廁所，但我聽到被告賴怡宏喊我的名字，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應該就是林敬祥先生來了，我上完廁所後就去被告賴怡宏辦公室，現場有被告賴怡宏、林敬祥，我到了之後，被告賴怡宏就把兩張支票給我，後來看了支票之後，發現支票上的日期是沒有押的，我就要求林敬祥一定要押，不然支票就是無效票，林敬祥就說好，可以呀，我就說日期由林敬祥自己決定要押什麼時候，後來我就跟被告賴怡宏的職員借一個日期章和印泥，就整個拿進來交給林敬祥自己押，印章的日期也是林敬祥自己調的，林敬祥蓋完第一張之後，110年字體墨汁太多有點糊，且字體很小，所以我就回去我的公司拿我的日期章，拿過來再給林敬祥蓋第2張，林敬祥蓋完後，就直接將支票交給我。所以我在108年11月29日以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名義又再匯了1筆500萬給林敬祥。」等語（見原審卷第288頁）。則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其僅敘及林敬祥自行蓋日期章一事，與證人顏彩雲所證述有分2次交付日期章給林敬祥蓋印一節，所述即有所不符，而衡情分2次交付日期章蓋印之情節，實與一般情形有別，若當日林敬祥確有分2次蓋印之情事，證人賴怡宏豈有可能於作證時未為此陳述？況證人賴怡宏係於110年12月13日作證時，當日即經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質疑系爭2紙支票發票日欄的印章數字大小、印文墨色不符等情，亦未見賴怡宏就此部分予以說明（見原審卷第277-278頁），而證人顏彩雲係遲於111年1月24日到庭作證，於庭訊時未經詢問即自行解釋系爭支票有分2次蓋日期章且分2個印泥蓋印之事，其所為證述已難逕採認為真實。況如依上訴人所述於證人顏彩雲到場時，林敬祥既仍在場，則顏彩雲自可當場要求林敬祥自行於發票日欄填載日期即可，豈有大費周章再分2次拿取日期章予林敬祥蓋印之必要？再依系爭支票所蓋印之日期章大小、印泥墨色均不一致（見原審卷第263頁），衡情顯難認係同一時間所蓋印，且林敬祥前將未蓋印日期之系爭支票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有將該簽收之單據影印後將影本交由林敬祥收執，則若林敬祥當日確在系爭支票上填載發票日再交予顏彩雲收執，何以不另印1份存根收執？賴怡宏何以未要求林敬祥將上開其已簽收之影本收執收回？凡此均與常情有違，故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顏彩雲之證述為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之證明云云，自無足採。
　2.上訴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未填載發票日，如何知悉正確之發票日期而聲請除權判決等語，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所載，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非訟中心聲請公示催告時，其支票發票日欄係填載空白，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司催字第443號裁定駁回在案，此有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7-153頁），則若被上訴人原即知悉系爭支票之發票日，何以有在聲請公示催告時故為填載發票日期空白而遭駁回聲請之必要？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提示系爭支票，被上訴人經銀行之通知得知發票日期，始另填載具支票發票日日期之聲請公示催告狀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等情，此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5-165頁），而觀之該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上之發票日期，係將原填載「空白」字樣劃掉，而改以手寫填載發票日，實核與被上訴人所述原以空白之發票日申請嗣後經銀行通知得知發票日後始改填載發票日之情節相符，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原即未載發票日，係經銀行通知遭提示始得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等情為真，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3.從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支票及經賴怡宏簽收之影本（見原審卷第53-54頁），顯見系爭支票於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未填載發票日，而上訴人所提出經提示之支票（見原審卷第263-264頁），其發票日期印章字體大小、墨色並不相同，顯難認係同一日所簽署蓋印，而證人賴怡宏、顏彩雲所為證述之情節亦有未合，自難認上訴人所指系爭支票係經林敬祥蓋印發票日後始交付予顏彩雲之事實為真，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支票上發票日期之應記載事項係由被上訴人所簽發或授權他人記載完成，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票據，即屬可採，故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或僅證明借貸意思合致，而未能證明金錢交付者，均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本件上訴人主張其有借款1,000萬元予被上訴人，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其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依證人顏彩雲於原審證述：「之前在108年10月23日林敬祥有介紹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跟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借貸5 00萬，林敬祥表示他願意擔任借款的保證人，他會全權負責，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大人物公司在108年10月23日匯給紅星娛樂公司，當時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與紅星娛樂公司有簽立合約，就是鈞院提示的卷141-143頁的合約，而該合約到期日是108年12月15日，而林敬祥在108年12月4日有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至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因為先前紅星娛樂公司的借款林敬祥有幫忙還，所以我們認為林敬祥是負責任的人，後來林敬祥跟我說後面還有好幾場演唱會要資金，有先跟被告賴怡宏借，但被告賴怡宏因為資金調度不夠，被告賴怡宏就介紹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後來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有同意借款1千萬。」等語（見原審卷第287-288頁），故依證人顏彩雲之證述，可知其係因林敬祥前曾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元，故認其係負責任之人，車鈦牛有限公司始同意借款1千萬元等情，然依其所述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之時間點為108年12月4日，顯係於本件車鈦牛公司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匯款予林敬祥之時間點之後，則證人顏彩雲證述係因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始為借款之原因，已難採信為真實。
  2.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借款係由車鈦牛公司匯款予林敬祥，故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匯款之原因多端，非必為消費借貸之關係，且依該匯款單所示，係由上訴人匯款予林敬祥，依此僅能證明上訴人有匯款予林敬祥之事實，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而證人賴怡宏亦不否認原證19、21、22（原審卷第233-235、239-243頁）所示之wechat對話紀錄中
　　「Steven Lai」為其與林敬祥間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
　　277頁筆錄），則再觀之「Steven Lai」與林敬祥於108年11月26日之對話紀錄顯示：「明天去完成手續」、「（匯款單照片）」、「我今天先匯500萬過去，好你再收一下。」、「明天到我公司補辦手續」；108年11月27日之對話紀錄顯示：「今天4：30去你公司補辦手續。」、「也把票帶過去」等語（見原審卷第303-305頁、第331頁），顯見就辦理系爭借款、處理匯款及請林敬祥開票擔保等事宜，均係由林敬祥與賴怡宏接洽，此實與被上訴人所抗辯系爭借款係存在於賴怡宏與林敬祥間等情相符，依此已難認系爭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再者，依上訴人匯款申請書所載（見原審卷第21-23頁），上訴人係匯款至林敬祥個人之帳戶，而非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依此更難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之合致。
　3.至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可知借款是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依證人賴怡宏於原審之證述：「本院卷53、54頁兩張支票是林敬祥又要再跟我調1千萬，當時林敬祥跟我說要辦一個電音派對，我說我要算一下我的資金調度，後來我就跟林敬祥說我這裡沒有，我就介紹車鈦牛有限公司借他1千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內容所示，其係介紹上訴人借林敬祥1千萬元，亦非由上訴人借款予被上訴人公司，故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借貸之關係存在自明。
　4.據上，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匯款單，其金錢之流向係存在於上訴人與林敬祥個人之間，已無從遽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有金錢交付之事實，且依證人顏彩雲、賴怡宏之證述，亦無法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關係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自屬有據。　
　㈣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及其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洵屬有理。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其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發票人

		票據號碼

		票面金額



		１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２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90號
上  訴  人  車鈦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彩雲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上訴人  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祥  
訴訟代理人  蔡鎮隆律師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票據權利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法定代理人林敬祥分別於民國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月29日向原審共同被告賴怡宏（下逕稱其名）借款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共計1,0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並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作為系爭借款之擔保，賴怡宏則指示其實質控制之上訴人將借款匯至林敬祥設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惟系爭支票未填載發票日，欠缺票據應記載事項，應屬無效；且林敬祥已於108年12月4日交付現金200萬元予賴怡宏，並匯款200萬元至其指定之上訴人帳戶，復於109年3月13日指示伊財務經理交付561萬元現金予賴怡宏指定之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顏彩雲（下逕稱其名），共計清償961萬元（200萬元＋200萬元＋561萬元）；另林敬祥受賴怡宏委請擔任平實思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實思路公司）負責人，並依其要求於109年5、6月間先後挹注資金予平實思路公司共計380萬元。是林敬祥已清償系爭借款，且兩造間並無1,00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爰求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伊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於賴怡宏部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林敬祥向賴怡宏借款1,000萬元，賴怡宏因資金不足而由伊出借款項，林敬祥並至伊公司交付系爭支票予伊作為借款之擔保，惟因當時顏彩雲不在場而由賴怡宏簽收，嗣顏彩雲返回時發現系爭支票未載發票日，遂要求林敬祥當場蓋印日期分別為110年3月30日、110年4月1日之發票日，則系爭支票並非無效，伊亦非受賴怡宏控制，系爭借款之借貸關係確實存在於兩造間。又伊前因林敬祥、賴怡宏輾轉介紹投資而與訴外人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紅星娛樂公司）簽立「2019 WILDBEAT FESTIVAL電音派對投資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林敬祥擔任保證人，紅星娛樂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簽發未載受款人、由林敬祥背書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予伊以擔保債權，惟其未如期舉辦演唱會，經賴怡宏就系爭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亦未獲清償，則林敬祥積欠1,000萬元借款及保證伊投資紅星娛樂公司之500萬元，扣除其於108年12月4日匯款之200萬元，尚積欠伊1,300萬元，其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被上訴人之票據債權及1,000萬元債權關係不存在，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2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各匯款500萬元至林敬祥所有之系爭帳戶內（見原審卷第21-23頁）。
　㈡林敬祥於108年11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見原審卷第53-
　　54頁）。　
五、本件兩造爭點：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行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前者，係票據權利人行使票據權利之前提，票據法就此舉證責任並無明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由執票人就票據作成之真實及有效，負舉證之責。倘票據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如：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者，不能認有發票之效力，即屬無效票據。後者，則係票據債務發生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執票人主張兩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時，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是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不負證明之責，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流通性，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關於該原因關係之存否、內容等之爭執，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處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第7款規定，發票年、月、日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故支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日期者，其支票當然無效。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上發票人欄位之簽名真正固不爭執，惟主張其上關於發票日欄位之記載，非被上訴人所為，林敬祥交付系爭支票予賴怡宏僅供擔保用等語，並提出由賴怡宏簽收且發票日欄位空白之系爭支票影本為據（見原審卷第53-54頁），經核相符。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票據債務人既否認系爭支票之真實及有效，執票人即上訴人自應就發票人簽發系爭支票時，已具備票據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情負證明之責。經查：
　1.上訴人主張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為有效票據，並以系爭支票及賴怡宏、證人顏彩雲之證述為據。然依賴怡宏於110年12月13日在原審證稱：「林敬祥跟我說隔天他要把票拿過來作為借款1千萬的擔保，108年11月27日當天下午，林敬祥就把本院卷53、54頁的支票拿過來，當天我有跟顏彩雲說林敬祥會把票拿過來，而林敬祥拿過來時，顏彩雲剛好可能去洗手間不在，林敬祥就把票給我，就叫我簽收。後來顏彩雲回來了，我就把票拿給顏彩雲，顏彩雲看到沒有發票日，林敬祥當時都還在，顏彩雲就要求林敬祥要在支票上補日期，林敬祥就自己在那邊算日期，顏彩雲就把日期章給林敬祥，林敬祥就把日期張蓋上去。蓋好後，林敬祥就把支票交給顏彩雲就走了。而支票也是顏彩雲拿走。」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而依證人顏彩雲則於111年1月24日在原審證稱：「車鈦牛公司在108年11月26日匯款第1筆500萬給林敬祥後，林敬祥就在108年11月27日拿鈞院卷第53、54頁的兩張支票給我。108年11月27日當天林敬祥跟被告賴怡宏聯絡，因為我們跟林敬祥不是那麼的熟，所以都是透過被告賴怡宏聯繫。被告賴怡宏就告訴我林敬祥在當天大概下午的時候會拿過來，被告車鈦牛公司跟被告賴怡宏的公司（帝杰公司）在同一層，林敬祥當時是直接去被告賴怡宏的辦公室，而被告賴怡宏來找我時，我不在辦公室，我在廁所，但我聽到被告賴怡宏喊我的名字，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應該就是林敬祥先生來了，我上完廁所後就去被告賴怡宏辦公室，現場有被告賴怡宏、林敬祥，我到了之後，被告賴怡宏就把兩張支票給我，後來看了支票之後，發現支票上的日期是沒有押的，我就要求林敬祥一定要押，不然支票就是無效票，林敬祥就說好，可以呀，我就說日期由林敬祥自己決定要押什麼時候，後來我就跟被告賴怡宏的職員借一個日期章和印泥，就整個拿進來交給林敬祥自己押，印章的日期也是林敬祥自己調的，林敬祥蓋完第一張之後，110年字體墨汁太多有點糊，且字體很小，所以我就回去我的公司拿我的日期章，拿過來再給林敬祥蓋第2張，林敬祥蓋完後，就直接將支票交給我。所以我在108年11月29日以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名義又再匯了1筆500萬給林敬祥。」等語（見原審卷第288頁）。則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其僅敘及林敬祥自行蓋日期章一事，與證人顏彩雲所證述有分2次交付日期章給林敬祥蓋印一節，所述即有所不符，而衡情分2次交付日期章蓋印之情節，實與一般情形有別，若當日林敬祥確有分2次蓋印之情事，證人賴怡宏豈有可能於作證時未為此陳述？況證人賴怡宏係於110年12月13日作證時，當日即經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質疑系爭2紙支票發票日欄的印章數字大小、印文墨色不符等情，亦未見賴怡宏就此部分予以說明（見原審卷第277-278頁），而證人顏彩雲係遲於111年1月24日到庭作證，於庭訊時未經詢問即自行解釋系爭支票有分2次蓋日期章且分2個印泥蓋印之事，其所為證述已難逕採認為真實。況如依上訴人所述於證人顏彩雲到場時，林敬祥既仍在場，則顏彩雲自可當場要求林敬祥自行於發票日欄填載日期即可，豈有大費周章再分2次拿取日期章予林敬祥蓋印之必要？再依系爭支票所蓋印之日期章大小、印泥墨色均不一致（見原審卷第263頁），衡情顯難認係同一時間所蓋印，且林敬祥前將未蓋印日期之系爭支票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有將該簽收之單據影印後將影本交由林敬祥收執，則若林敬祥當日確在系爭支票上填載發票日再交予顏彩雲收執，何以不另印1份存根收執？賴怡宏何以未要求林敬祥將上開其已簽收之影本收執收回？凡此均與常情有違，故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顏彩雲之證述為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之證明云云，自無足採。
　2.上訴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未填載發票日，如何知悉正確之發票日期而聲請除權判決等語，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所載，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非訟中心聲請公示催告時，其支票發票日欄係填載空白，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司催字第443號裁定駁回在案，此有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7-153頁），則若被上訴人原即知悉系爭支票之發票日，何以有在聲請公示催告時故為填載發票日期空白而遭駁回聲請之必要？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提示系爭支票，被上訴人經銀行之通知得知發票日期，始另填載具支票發票日日期之聲請公示催告狀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等情，此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5-165頁），而觀之該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上之發票日期，係將原填載「空白」字樣劃掉，而改以手寫填載發票日，實核與被上訴人所述原以空白之發票日申請嗣後經銀行通知得知發票日後始改填載發票日之情節相符，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原即未載發票日，係經銀行通知遭提示始得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等情為真，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3.從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支票及經賴怡宏簽收之影本（見原審卷第53-54頁），顯見系爭支票於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未填載發票日，而上訴人所提出經提示之支票（見原審卷第263-264頁），其發票日期印章字體大小、墨色並不相同，顯難認係同一日所簽署蓋印，而證人賴怡宏、顏彩雲所為證述之情節亦有未合，自難認上訴人所指系爭支票係經林敬祥蓋印發票日後始交付予顏彩雲之事實為真，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支票上發票日期之應記載事項係由被上訴人所簽發或授權他人記載完成，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票據，即屬可採，故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或僅證明借貸意思合致，而未能證明金錢交付者，均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本件上訴人主張其有借款1,000萬元予被上訴人，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其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依證人顏彩雲於原審證述：「之前在108年10月23日林敬祥有介紹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跟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借貸5 00萬，林敬祥表示他願意擔任借款的保證人，他會全權負責，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大人物公司在108年10月23日匯給紅星娛樂公司，當時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與紅星娛樂公司有簽立合約，就是鈞院提示的卷141-143頁的合約，而該合約到期日是108年12月15日，而林敬祥在108年12月4日有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至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因為先前紅星娛樂公司的借款林敬祥有幫忙還，所以我們認為林敬祥是負責任的人，後來林敬祥跟我說後面還有好幾場演唱會要資金，有先跟被告賴怡宏借，但被告賴怡宏因為資金調度不夠，被告賴怡宏就介紹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後來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有同意借款1千萬。」等語（見原審卷第287-288頁），故依證人顏彩雲之證述，可知其係因林敬祥前曾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元，故認其係負責任之人，車鈦牛有限公司始同意借款1千萬元等情，然依其所述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之時間點為108年12月4日，顯係於本件車鈦牛公司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匯款予林敬祥之時間點之後，則證人顏彩雲證述係因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始為借款之原因，已難採信為真實。
  2.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借款係由車鈦牛公司匯款予林敬祥，故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匯款之原因多端，非必為消費借貸之關係，且依該匯款單所示，係由上訴人匯款予林敬祥，依此僅能證明上訴人有匯款予林敬祥之事實，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而證人賴怡宏亦不否認原證19、21、22（原審卷第233-235、239-243頁）所示之wechat對話紀錄中
　　「Steven Lai」為其與林敬祥間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
　　277頁筆錄），則再觀之「Steven Lai」與林敬祥於108年11月26日之對話紀錄顯示：「明天去完成手續」、「（匯款單照片）」、「我今天先匯500萬過去，好你再收一下。」、「明天到我公司補辦手續」；108年11月27日之對話紀錄顯示：「今天4：30去你公司補辦手續。」、「也把票帶過去」等語（見原審卷第303-305頁、第331頁），顯見就辦理系爭借款、處理匯款及請林敬祥開票擔保等事宜，均係由林敬祥與賴怡宏接洽，此實與被上訴人所抗辯系爭借款係存在於賴怡宏與林敬祥間等情相符，依此已難認系爭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再者，依上訴人匯款申請書所載（見原審卷第21-23頁），上訴人係匯款至林敬祥個人之帳戶，而非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依此更難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之合致。
　3.至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可知借款是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依證人賴怡宏於原審之證述：「本院卷53、54頁兩張支票是林敬祥又要再跟我調1千萬，當時林敬祥跟我說要辦一個電音派對，我說我要算一下我的資金調度，後來我就跟林敬祥說我這裡沒有，我就介紹車鈦牛有限公司借他1千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內容所示，其係介紹上訴人借林敬祥1千萬元，亦非由上訴人借款予被上訴人公司，故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借貸之關係存在自明。
　4.據上，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匯款單，其金錢之流向係存在於上訴人與林敬祥個人之間，已無從遽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有金錢交付之事實，且依證人顏彩雲、賴怡宏之證述，亦無法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關係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自屬有據。　
　㈣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及其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洵屬有理。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其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發票人 票據號碼 票面金額 １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２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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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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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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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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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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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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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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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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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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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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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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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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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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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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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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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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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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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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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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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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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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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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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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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90號
上  訴  人  車鈦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彩雲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上訴人  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祥  
訴訟代理人  蔡鎮隆律師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票據權利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法定代理人林敬祥分別於民國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月29日向原審共同被告賴怡宏（下逕稱其名）借款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共計1,0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並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作為系爭借款之擔保，賴怡宏則指示其實質控制之上訴人將借款匯至林敬祥設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惟系爭支票未填載發票日，欠缺票據應記載事項，應屬無效；且林敬祥已於108年12月4日交付現金200萬元予賴怡宏，並匯款200萬元至其指定之上訴人帳戶，復於109年3月13日指示伊財務經理交付561萬元現金予賴怡宏指定之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顏彩雲（下逕稱其名），共計清償961萬元（200萬元＋200萬元＋561萬元）；另林敬祥受賴怡宏委請擔任平實思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實思路公司）負責人，並依其要求於109年5、6月間先後挹注資金予平實思路公司共計380萬元。是林敬祥已清償系爭借款，且兩造間並無1,000萬元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爰求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伊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於賴怡宏部分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林敬祥向賴怡宏借款1,000萬元，賴怡宏因資金不足而由伊出借款項，林敬祥並至伊公司交付系爭支票予伊作為借款之擔保，惟因當時顏彩雲不在場而由賴怡宏簽收，嗣顏彩雲返回時發現系爭支票未載發票日，遂要求林敬祥當場蓋印日期分別為110年3月30日、110年4月1日之發票日，則系爭支票並非無效，伊亦非受賴怡宏控制，系爭借款之借貸關係確實存在於兩造間。又伊前因林敬祥、賴怡宏輾轉介紹投資而與訴外人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紅星娛樂公司）簽立「2019 WILDBEAT FESTIVAL電音派對投資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林敬祥擔任保證人，紅星娛樂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簽發未載受款人、由林敬祥背書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予伊以擔保債權，惟其未如期舉辦演唱會，經賴怡宏就系爭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亦未獲清償，則林敬祥積欠1,000萬元借款及保證伊投資紅星娛樂公司之500萬元，扣除其於108年12月4日匯款之200萬元，尚積欠伊1,300萬元，其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被上訴人之票據債權及1,000萬元債權關係不存在，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2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各匯款500萬元至林敬祥所有之系爭帳戶內（見原審卷第21-23頁）。
　㈡林敬祥於108年11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見原審卷第53-
　　54頁）。　
五、本件兩造爭點：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行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前者，係票據權利人行使票據權利之前提，票據法就此舉證責任並無明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由執票人就票據作成之真實及有效，負舉證之責。倘票據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如：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者，不能認有發票之效力，即屬無效票據。後者，則係票據債務發生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對執票人主張兩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時，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行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是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不負證明之責，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流通性，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關於該原因關係之存否、內容等之爭執，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處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第7款規定，發票年、月、日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故支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日期者，其支票當然無效。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上發票人欄位之簽名真正固不爭執，惟主張其上關於發票日欄位之記載，非被上訴人所為，林敬祥交付系爭支票予賴怡宏僅供擔保用等語，並提出由賴怡宏簽收且發票日欄位空白之系爭支票影本為據（見原審卷第53-54頁），經核相符。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票據債務人既否認系爭支票之真實及有效，執票人即上訴人自應就發票人簽發系爭支票時，已具備票據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情負證明之責。經查：
　1.上訴人主張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為有效票據，並以系爭支票及賴怡宏、證人顏彩雲之證述為據。然依賴怡宏於110年12月13日在原審證稱：「林敬祥跟我說隔天他要把票拿過來作為借款1千萬的擔保，108年11月27日當天下午，林敬祥就把本院卷53、54頁的支票拿過來，當天我有跟顏彩雲說林敬祥會把票拿過來，而林敬祥拿過來時，顏彩雲剛好可能去洗手間不在，林敬祥就把票給我，就叫我簽收。後來顏彩雲回來了，我就把票拿給顏彩雲，顏彩雲看到沒有發票日，林敬祥當時都還在，顏彩雲就要求林敬祥要在支票上補日期，林敬祥就自己在那邊算日期，顏彩雲就把日期章給林敬祥，林敬祥就把日期張蓋上去。蓋好後，林敬祥就把支票交給顏彩雲就走了。而支票也是顏彩雲拿走。」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而依證人顏彩雲則於111年1月24日在原審證稱：「車鈦牛公司在108年11月26日匯款第1筆500萬給林敬祥後，林敬祥就在108年11月27日拿鈞院卷第53、54頁的兩張支票給我。108年11月27日當天林敬祥跟被告賴怡宏聯絡，因為我們跟林敬祥不是那麼的熟，所以都是透過被告賴怡宏聯繫。被告賴怡宏就告訴我林敬祥在當天大概下午的時候會拿過來，被告車鈦牛公司跟被告賴怡宏的公司（帝杰公司）在同一層，林敬祥當時是直接去被告賴怡宏的辦公室，而被告賴怡宏來找我時，我不在辦公室，我在廁所，但我聽到被告賴怡宏喊我的名字，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應該就是林敬祥先生來了，我上完廁所後就去被告賴怡宏辦公室，現場有被告賴怡宏、林敬祥，我到了之後，被告賴怡宏就把兩張支票給我，後來看了支票之後，發現支票上的日期是沒有押的，我就要求林敬祥一定要押，不然支票就是無效票，林敬祥就說好，可以呀，我就說日期由林敬祥自己決定要押什麼時候，後來我就跟被告賴怡宏的職員借一個日期章和印泥，就整個拿進來交給林敬祥自己押，印章的日期也是林敬祥自己調的，林敬祥蓋完第一張之後，110年字體墨汁太多有點糊，且字體很小，所以我就回去我的公司拿我的日期章，拿過來再給林敬祥蓋第2張，林敬祥蓋完後，就直接將支票交給我。所以我在108年11月29日以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名義又再匯了1筆500萬給林敬祥。」等語（見原審卷第288頁）。則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其僅敘及林敬祥自行蓋日期章一事，與證人顏彩雲所證述有分2次交付日期章給林敬祥蓋印一節，所述即有所不符，而衡情分2次交付日期章蓋印之情節，實與一般情形有別，若當日林敬祥確有分2次蓋印之情事，證人賴怡宏豈有可能於作證時未為此陳述？況證人賴怡宏係於110年12月13日作證時，當日即經被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質疑系爭2紙支票發票日欄的印章數字大小、印文墨色不符等情，亦未見賴怡宏就此部分予以說明（見原審卷第277-278頁），而證人顏彩雲係遲於111年1月24日到庭作證，於庭訊時未經詢問即自行解釋系爭支票有分2次蓋日期章且分2個印泥蓋印之事，其所為證述已難逕採認為真實。況如依上訴人所述於證人顏彩雲到場時，林敬祥既仍在場，則顏彩雲自可當場要求林敬祥自行於發票日欄填載日期即可，豈有大費周章再分2次拿取日期章予林敬祥蓋印之必要？再依系爭支票所蓋印之日期章大小、印泥墨色均不一致（見原審卷第263頁），衡情顯難認係同一時間所蓋印，且林敬祥前將未蓋印日期之系爭支票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有將該簽收之單據影印後將影本交由林敬祥收執，則若林敬祥當日確在系爭支票上填載發票日再交予顏彩雲收執，何以不另印1份存根收執？賴怡宏何以未要求林敬祥將上開其已簽收之影本收執收回？凡此均與常情有違，故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顏彩雲之證述為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之證明云云，自無足採。
　2.上訴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未填載發票日，如何知悉正確之發票日期而聲請除權判決等語，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所載，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非訟中心聲請公示催告時，其支票發票日欄係填載空白，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司催字第443號裁定駁回在案，此有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7-153頁），則若被上訴人原即知悉系爭支票之發票日，何以有在聲請公示催告時故為填載發票日期空白而遭駁回聲請之必要？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提示系爭支票，被上訴人經銀行之通知得知發票日期，始另填載具支票發票日日期之聲請公示催告狀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等情，此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5-165頁），而觀之該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上之發票日期，係將原填載「空白」字樣劃掉，而改以手寫填載發票日，實核與被上訴人所述原以空白之發票日申請嗣後經銀行通知得知發票日後始改填載發票日之情節相符，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原即未載發票日，係經銀行通知遭提示始得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等情為真，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3.從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支票及經賴怡宏簽收之影本（見原審卷第53-54頁），顯見系爭支票於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未填載發票日，而上訴人所提出經提示之支票（見原審卷第263-264頁），其發票日期印章字體大小、墨色並不相同，顯難認係同一日所簽署蓋印，而證人賴怡宏、顏彩雲所為證述之情節亦有未合，自難認上訴人所指系爭支票係經林敬祥蓋印發票日後始交付予顏彩雲之事實為真，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支票上發票日期之應記載事項係由被上訴人所簽發或授權他人記載完成，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票據，即屬可採，故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或僅證明借貸意思合致，而未能證明金錢交付者，均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本件上訴人主張其有借款1,000萬元予被上訴人，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其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依證人顏彩雲於原審證述：「之前在108年10月23日林敬祥有介紹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跟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借貸5 00萬，林敬祥表示他願意擔任借款的保證人，他會全權負責，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大人物公司在108年10月23日匯給紅星娛樂公司，當時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與紅星娛樂公司有簽立合約，就是鈞院提示的卷141-143頁的合約，而該合約到期日是108年12月15日，而林敬祥在108年12月4日有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至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因為先前紅星娛樂公司的借款林敬祥有幫忙還，所以我們認為林敬祥是負責任的人，後來林敬祥跟我說後面還有好幾場演唱會要資金，有先跟被告賴怡宏借，但被告賴怡宏因為資金調度不夠，被告賴怡宏就介紹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後來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有同意借款1千萬。」等語（見原審卷第287-288頁），故依證人顏彩雲之證述，可知其係因林敬祥前曾幫紅星娛樂還款200萬元，故認其係負責任之人，車鈦牛有限公司始同意借款1千萬元等情，然依其所述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之時間點為108年12月4日，顯係於本件車鈦牛公司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匯款予林敬祥之時間點之後，則證人顏彩雲證述係因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始為借款之原因，已難採信為真實。
  2.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借款係由車鈦牛公司匯款予林敬祥，故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匯款之原因多端，非必為消費借貸之關係，且依該匯款單所示，係由上訴人匯款予林敬祥，依此僅能證明上訴人有匯款予林敬祥之事實，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存在。而證人賴怡宏亦不否認原證19、21、22（原審卷第233-235、239-243頁）所示之wechat對話紀錄中
　　「Steven Lai」為其與林敬祥間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
　　277頁筆錄），則再觀之「Steven Lai」與林敬祥於108年11月26日之對話紀錄顯示：「明天去完成手續」、「（匯款單照片）」、「我今天先匯500萬過去，好你再收一下。」、「明天到我公司補辦手續」；108年11月27日之對話紀錄顯示：「今天4：30去你公司補辦手續。」、「也把票帶過去」等語（見原審卷第303-305頁、第331頁），顯見就辦理系爭借款、處理匯款及請林敬祥開票擔保等事宜，均係由林敬祥與賴怡宏接洽，此實與被上訴人所抗辯系爭借款係存在於賴怡宏與林敬祥間等情相符，依此已難認系爭借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再者，依上訴人匯款申請書所載（見原審卷第21-23頁），上訴人係匯款至林敬祥個人之帳戶，而非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依此更難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之合致。
　3.至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可知借款是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依證人賴怡宏於原審之證述：「本院卷53、54頁兩張支票是林敬祥又要再跟我調1千萬，當時林敬祥跟我說要辦一個電音派對，我說我要算一下我的資金調度，後來我就跟林敬祥說我這裡沒有，我就介紹車鈦牛有限公司借他1千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內容所示，其係介紹上訴人借林敬祥1千萬元，亦非由上訴人借款予被上訴人公司，故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借貸之關係存在自明。
　4.據上，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匯款單，其金錢之流向係存在於上訴人與林敬祥個人之間，已無從遽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有金錢交付之事實，且依證人顏彩雲、賴怡宏之證述，亦無法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關係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元不存在，自屬有據。　
　㈣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及其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洵屬有理。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其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發票人

		票據號碼

		票面金額



		１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２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890號
上  訴  人  車鈦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彩雲  
訴訟代理人  凃成樞律師
被  上訴人  權可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祥  
訴訟代理人  蔡鎮隆律師
            杜孟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票據權利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8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訴字第3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之法定代理人林敬祥分別於民國108年11
    月26日及同年月29日向原審共同被告賴怡宏（下逕稱其名）
    借款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共計1,000萬元（下稱系爭
    借款），並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發票日之支
    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作為系爭借款之擔保，賴怡宏
    則指示其實質控制之上訴人將借款匯至林敬祥設於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內。惟系爭支票未填載發票日，欠缺票據應記載事項，應
    屬無效；且林敬祥已於108年12月4日交付現金200萬元予賴
    怡宏，並匯款200萬元至其指定之上訴人帳戶，復於109年3
    月13日指示伊財務經理交付561萬元現金予賴怡宏指定之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顏彩雲（下逕稱其名），共計清償961萬元
    （200萬元＋200萬元＋561萬元）；另林敬祥受賴怡宏委請擔
    任平實思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平實思路公司）負責人，並
    依其要求於109年5、6月間先後挹注資金予平實思路公司共
    計380萬元。是林敬祥已清償系爭借款，且兩造間並無1,000
    萬元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爰求為確
    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伊之票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
    000萬元債權不存在（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對於賴怡宏部分
    之請求，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林敬祥向賴怡宏借款1,000萬元，賴怡宏因資
    金不足而由伊出借款項，林敬祥並至伊公司交付系爭支票予
    伊作為借款之擔保，惟因當時顏彩雲不在場而由賴怡宏簽收
    ，嗣顏彩雲返回時發現系爭支票未載發票日，遂要求林敬祥
    當場蓋印日期分別為110年3月30日、110年4月1日之發票日
    ，則系爭支票並非無效，伊亦非受賴怡宏控制，系爭借款之
    借貸關係確實存在於兩造間。又伊前因林敬祥、賴怡宏輾轉
    介紹投資而與訴外人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紅星娛樂
    公司）簽立「2019 WILDBEAT FESTIVAL電音派對投資合作協
    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由林敬祥擔任保證人，紅星娛
    樂公司於108年10月23日簽發未載受款人、由林敬祥背書之
    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予伊以擔保債權，惟其未如期舉
    辦演唱會，經賴怡宏就系爭本票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亦未獲
    清償，則林敬祥積欠1,000萬元借款及保證伊投資紅星娛樂
    公司之500萬元，扣除其於108年12月4日匯款之200萬元，尚
    積欠伊1,300萬元，其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被上訴人之票據債權及
    1,000萬元債權關係不存在，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
    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2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
　㈠上訴人於108年11月26日及同年11月29日各匯款500萬元至林
    敬祥所有之系爭帳戶內（見原審卷第21-23頁）。
　㈡林敬祥於108年11月27日交付被上訴人簽發如附表所示未填載
    發票日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予賴怡宏（見原審卷第53-
　　54頁）。　
五、本件兩造爭點：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有
    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1,000萬
    元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行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係屬二事。
    前者，係票據權利人行使票據權利之前提，票據法就此舉證
    責任並無明文，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由執票人就
    票據作成之真實及有效，負舉證之責。倘票據欠缺票據法所
    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如：一定之金額、發票年月日者
    ，不能認有發票之效力，即屬無效票據。後者，則係票據債
    務發生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
    ，對執票人主張兩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而提起確認票據
    債權不存在之訴時，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行
    為一經成立發生票據債務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
    立，是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不負證明之責，應由票據
    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
    性之本質，以維票據流通性，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關於
    該原因關係之存否、內容等之爭執，再依一般舉證責任分配
    法則處理（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參照
    ）。次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
    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5條
    第1項第7款規定，發票年、月、日為支票應記載事項，故支
    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日
    期者，其支票當然無效。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上發票人欄位之簽名真正固不爭執，惟
    主張其上關於發票日欄位之記載，非被上訴人所為，林敬祥
    交付系爭支票予賴怡宏僅供擔保用等語，並提出由賴怡宏簽
    收且發票日欄位空白之系爭支票影本為據（見原審卷第53-5
    4頁），經核相符。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票據債務人既否
    認系爭支票之真實及有效，執票人即上訴人自應就發票人簽
    發系爭支票時，已具備票據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情負證明之責
    。經查：
　1.上訴人主張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為有效票據，並
    以系爭支票及賴怡宏、證人顏彩雲之證述為據。然依賴怡宏
    於110年12月13日在原審證稱：「林敬祥跟我說隔天他要把
    票拿過來作為借款1千萬的擔保，108年11月27日當天下午，
    林敬祥就把本院卷53、54頁的支票拿過來，當天我有跟顏彩
    雲說林敬祥會把票拿過來，而林敬祥拿過來時，顏彩雲剛好
    可能去洗手間不在，林敬祥就把票給我，就叫我簽收。後來
    顏彩雲回來了，我就把票拿給顏彩雲，顏彩雲看到沒有發票
    日，林敬祥當時都還在，顏彩雲就要求林敬祥要在支票上補
    日期，林敬祥就自己在那邊算日期，顏彩雲就把日期章給林
    敬祥，林敬祥就把日期張蓋上去。蓋好後，林敬祥就把支票
    交給顏彩雲就走了。而支票也是顏彩雲拿走。」等語（見原
    審卷第276頁），而依證人顏彩雲則於111年1月24日在原審
    證稱：「車鈦牛公司在108年11月26日匯款第1筆500萬給林
    敬祥後，林敬祥就在108年11月27日拿鈞院卷第53、54頁的
    兩張支票給我。108年11月27日當天林敬祥跟被告賴怡宏聯
    絡，因為我們跟林敬祥不是那麼的熟，所以都是透過被告賴
    怡宏聯繫。被告賴怡宏就告訴我林敬祥在當天大概下午的時
    候會拿過來，被告車鈦牛公司跟被告賴怡宏的公司（帝杰公
    司）在同一層，林敬祥當時是直接去被告賴怡宏的辦公室，
    而被告賴怡宏來找我時，我不在辦公室，我在廁所，但我聽
    到被告賴怡宏喊我的名字，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應該就是
    林敬祥先生來了，我上完廁所後就去被告賴怡宏辦公室，現
    場有被告賴怡宏、林敬祥，我到了之後，被告賴怡宏就把兩
    張支票給我，後來看了支票之後，發現支票上的日期是沒有
    押的，我就要求林敬祥一定要押，不然支票就是無效票，林
    敬祥就說好，可以呀，我就說日期由林敬祥自己決定要押什
    麼時候，後來我就跟被告賴怡宏的職員借一個日期章和印泥
    ，就整個拿進來交給林敬祥自己押，印章的日期也是林敬祥
    自己調的，林敬祥蓋完第一張之後，110年字體墨汁太多有
    點糊，且字體很小，所以我就回去我的公司拿我的日期章，
    拿過來再給林敬祥蓋第2張，林敬祥蓋完後，就直接將支票
    交給我。所以我在108年11月29日以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名
    義又再匯了1筆500萬給林敬祥。」等語（見原審卷第288頁
    ）。則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其僅敘及林敬祥自行蓋日期章
    一事，與證人顏彩雲所證述有分2次交付日期章給林敬祥蓋
    印一節，所述即有所不符，而衡情分2次交付日期章蓋印之
    情節，實與一般情形有別，若當日林敬祥確有分2次蓋印之
    情事，證人賴怡宏豈有可能於作證時未為此陳述？況證人賴
    怡宏係於110年12月13日作證時，當日即經被上訴人之訴訟
    代理人質疑系爭2紙支票發票日欄的印章數字大小、印文墨
    色不符等情，亦未見賴怡宏就此部分予以說明（見原審卷第
    277-278頁），而證人顏彩雲係遲於111年1月24日到庭作證
    ，於庭訊時未經詢問即自行解釋系爭支票有分2次蓋日期章
    且分2個印泥蓋印之事，其所為證述已難逕採認為真實。況
    如依上訴人所述於證人顏彩雲到場時，林敬祥既仍在場，則
    顏彩雲自可當場要求林敬祥自行於發票日欄填載日期即可，
    豈有大費周章再分2次拿取日期章予林敬祥蓋印之必要？再
    依系爭支票所蓋印之日期章大小、印泥墨色均不一致（見原
    審卷第263頁），衡情顯難認係同一時間所蓋印，且林敬祥
    前將未蓋印日期之系爭支票交付予賴怡宏收受時，確有將該
    簽收之單據影印後將影本交由林敬祥收執，則若林敬祥當日
    確在系爭支票上填載發票日再交予顏彩雲收執，何以不另印
    1份存根收執？賴怡宏何以未要求林敬祥將上開其已簽收之
    影本收執收回？凡此均與常情有違，故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
    怡宏、顏彩雲之證述為系爭支票有經林敬祥填載發票日之證
    明云云，自無足採。
　2.上訴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未填載發票日，如何知悉正確之發
    票日期而聲請除權判決等語，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聲請公
    示催告狀所載，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非訟中心聲請公示催
    告時，其支票發票日欄係填載空白，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以110年度司催字第443號裁定駁回在案，此有聲請公示催告
    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147-153頁），則若被上訴人原即知悉系爭支票之發票日，
    何以有在聲請公示催告時故為填載發票日期空白而遭駁回聲
    請之必要？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上訴人提示系爭支票，被上
    訴人經銀行之通知得知發票日期，始另填載具支票發票日日
    期之聲請公示催告狀及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等情，此亦有被
    上訴人提出之聲請公示催告狀、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155-165頁），而觀之該票據掛失止付通知
    書上之發票日期，係將原填載「空白」字樣劃掉，而改以手
    寫填載發票日，實核與被上訴人所述原以空白之發票日申請
    嗣後經銀行通知得知發票日後始改填載發票日之情節相符，
    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原即未載發票日，係經銀行通
    知遭提示始得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等情為真，故上訴人前開
    主張，亦屬無據。　
　3.從而，依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支票及經賴怡宏簽收之影本（
    見原審卷第53-54頁），顯見系爭支票於交付予賴怡宏收受
    時，確未填載發票日，而上訴人所提出經提示之支票（見原
    審卷第263-264頁），其發票日期印章字體大小、墨色並不
    相同，顯難認係同一日所簽署蓋印，而證人賴怡宏、顏彩雲
    所為證述之情節亦有未合，自難認上訴人所指系爭支票係經
    林敬祥蓋印發票日後始交付予顏彩雲之事實為真，而上訴人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支票上發票日期之應記載事項係
    由被上訴人所簽發或授權他人記載完成，則被上訴人抗辯系
    爭支票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票據，即屬可採，故被上訴
    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
    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
    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
    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
    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
    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
    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
    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
    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
    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
    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
    合致者，或僅證明借貸意思合致，而未能證明金錢交付者，
    均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本件上訴人主張其有借款1,
    000萬元予被上訴人，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
    人就其與被上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
    致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依證人顏彩雲於原審證述：「之前在108年10月23日林敬祥
    有介紹紅星全球娛樂有限公司跟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借貸5 
    00萬，林敬祥表示他願意擔任借款的保證人，他會全權負責
    ，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大人物公司在108年10月23日匯給紅星
    娛樂公司，當時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與紅星娛樂公司有簽立
    合約，就是鈞院提示的卷141-143頁的合約，而該合約到期
    日是108年12月15日，而林敬祥在108年12月4日有幫紅星娛
    樂還款200萬至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因為先前紅星娛樂公
    司的借款林敬祥有幫忙還，所以我們認為林敬祥是負責任的
    人，後來林敬祥跟我說後面還有好幾場演唱會要資金，有先
    跟被告賴怡宏借，但被告賴怡宏因為資金調度不夠，被告賴
    怡宏就介紹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後來被告車鈦牛有限公司
    有同意借款1千萬。」等語（見原審卷第287-288頁），故依
    證人顏彩雲之證述，可知其係因林敬祥前曾幫紅星娛樂還款
    200萬元，故認其係負責任之人，車鈦牛有限公司始同意借
    款1千萬元等情，然依其所述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之時間
    點為108年12月4日，顯係於本件車鈦牛公司於108年11月26
    日及同年11月29日匯款予林敬祥之時間點之後，則證人顏彩
    雲證述係因林敬祥幫紅星娛樂還款始為借款之原因，已難採
    信為真實。
  2.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借款係由車鈦牛公司匯款予林敬祥，故借
    貸關係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匯款之原因
    多端，非必為消費借貸之關係，且依該匯款單所示，係由上
    訴人匯款予林敬祥，依此僅能證明上訴人有匯款予林敬祥之
    事實，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
    表示合致存在。而證人賴怡宏亦不否認原證19、21、22（原
    審卷第233-235、239-243頁）所示之wechat對話紀錄中
　　「Steven Lai」為其與林敬祥間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
　　277頁筆錄），則再觀之「Steven Lai」與林敬祥於108年11
    月26日之對話紀錄顯示：「明天去完成手續」、「（匯款單
    照片）」、「我今天先匯500萬過去，好你再收一下。」、
    「明天到我公司補辦手續」；108年11月27日之對話紀錄顯
    示：「今天4：30去你公司補辦手續。」、「也把票帶過去
    」等語（見原審卷第303-305頁、第331頁），顯見就辦理系
    爭借款、處理匯款及請林敬祥開票擔保等事宜，均係由林敬
    祥與賴怡宏接洽，此實與被上訴人所抗辯系爭借款係存在於
    賴怡宏與林敬祥間等情相符，依此已難認系爭借貸關係係存
    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再者，依上訴人匯款申請書所
    載（見原審卷第21-23頁），上訴人係匯款至林敬祥個人之
    帳戶，而非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依此更難認上訴人與被上
    訴人間有金錢之交付及消費借貸意思表示之合致。
　3.至上訴人主張依證人賴怡宏之證述，可知借款是存在於上訴
    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云云，然依證人賴怡宏於原審之證述：「
    本院卷53、54頁兩張支票是林敬祥又要再跟我調1千萬，當
    時林敬祥跟我說要辦一個電音派對，我說我要算一下我的資
    金調度，後來我就跟林敬祥說我這裡沒有，我就介紹車鈦牛
    有限公司借他1千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6頁），依證人
    賴怡宏之證述內容所示，其係介紹上訴人借林敬祥1千萬元
    ，亦非由上訴人借款予被上訴人公司，故依證人賴怡宏之證
    述，亦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確有借貸之關係存在自
    明。
　4.據上，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匯款單，其金錢之流向係存在於上
    訴人與林敬祥個人之間，已無從遽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
    間有金錢交付之事實，且依證人顏彩雲、賴怡宏之證述，亦
    無法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確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
    合致之事實存在。此外，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上訴人
    公司間確有金錢之交付及有消費借貸關係意思表示合致之事
    實，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債權
    1,000萬元不存在，自屬有據。　
　㈣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對系爭支票之票據債權及其
    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洵屬有理。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支票，對其之票
    據債權及票據原因關係之1,000萬元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慈惠
                              法  官  吳燁山
                              法  官  鄭貽馨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發票人 票據號碼 票面金額 １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２ 未載 被上訴人 000000000 500萬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郭晋良


